
1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06學年度科學展覽會實施計畫 

一、 依據：依據臺北市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計畫辦理。 

二、 宗旨 

（一）培養學生探索科學之興趣。 

（二）激發學生的思考力及創造力。 

（三）開發學生科學研究的潛能。 

（四）養成學生對科學之正確觀念及態度。 

（五）提供師生共同研習科學之機會。 

（六）提昇中小學科學研究的風氣。 

（七）增進科學教育的品質。 

（八）普及科學知識，發揚科學精神，促進科學教育之發展。 

三、 組織 

（一）評審委員會長由校長擔任，執行秘書由教務主任擔任。 

（二）設評審小組，由校長遴聘校內外人員組成之，擔任參展作品之評審。 

（三）設工作小組，由設備組長擔任組長，規劃研擬實施計劃及各項展覽事宜。組員

包括數學、自然學科召集人及各科主任，負責推動該(學)科科展相關事宜。 

四、 辦理方式 

（一）參展科別 

1. 數學科 

2. 物理與天文學科 

3. 化學科 

4. 地球與行星科學科 

5. 動物與醫學學科(含微生物、生物化學、分子生物) 

6. 植物學科 (含微生物、生物化學、分子生物) 

7. 農業與食品學科 

8. 工程學科(一) (含電子、電機、機械) 

9. 工程學科(二) (含材料、化工、土木) 

10. 電腦與資訊學科 

11. 環境學科(含衛工、環工、環境管理) 

12. 行為與社會科學科 

（二）參展對象：以本校學生為主，得與他校學生合作參展。 

（三）指導教師：由各科推派校內、外教師或校內教師自我推薦。 

（四）材料設備：群科部份由各科提供所需之材料設備，數、理科則由設備組提供，

如須使用他科設備時，由設備組協調之。 

五、 作業流程 

（一）召開科展第 1次工作會議，擬定本年度校內科展實施計畫。 

1. 日期：9月 28日（星期四）。 

2. 出席人員：相關處室主任、組長及各類科科主任。 

（二）辦理科展研習 

聘請校內、外曾指導科展製作獲獎者或曾參與科展評審工作者指導學生擬定科

展製作計畫及撰寫作品說明書。 

1. 日期：10月 25日（星期三）。 

2. 出席人員：全校有興趣參與科展之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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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名作業 

1. 每件作品最多 3人，得跨校、科、班，報名表（如附件一）。 

2. 報名日期：10月 25日（星期三）至 10月 31日(星期二)。 

3. 報名作品如有跨校研究者，第一作者需為本校之學生，餘跨校作者務必於報

名時一併填報，不得於日後修改新增。 

（四）召開第 2次工作會議 

1. 日期：11月 7日（星期三） 

2. 出席人員：報名參展之指導老師與學生。 

（五）作品說明書送審 

1. 作品說明書送件：107年 2月 22 日（星期四）下午 4時送至設備組。 

2. 作品說明書初審：107年 2月 23日（星期五）。 

3. 作品說明書複審：107年 3月 7日（星期三）。 

4. 成績公布：107年 3月 9日（星期五）。 

六、 行政配合 

（一）學務處 

參加科學展之學生所從事之科展相關活動，請給予公假，並依表現給予適當獎

勵。 

（二）總務處 

1. 因應科展材料購買之特殊性，單價 10,000元以下請購案，總務處同意可先行

購買再補辦核銷程序，但請指導老師與各類科務必審慎評估所購買材料之適

用性。 

2. 參加臺北市科學展覽會，送件及拆件時，請協助派車裝運事宜。 

（三）實習處 

1. 凡報名科展作品，經複審查通過並獲選「優等」之作品，補助該科材料費每

件 2000元。 

2. 凡報名科展作品，經複審查通過並獲選「特優」之作品，補助該科材料費每

件 4000元。 

3. 代表本校參加全國科展作品則另案簽核。 

七、 評審 

（一）評審委員：由校長敦聘校外人員擔任。 

（二）評審項目：由評審委員會參酌下列標準訂定之。 

1. 研究主題 

(1) 清楚且聚焦。 

(2) 對相關研究領域有貢獻。 

(3) 可用科學方法檢驗。 

(4) 鄉土之相關性。 

(5) 教材之相關性。 

2. 創意、學術或實用價值 

(1) 有原創性，方法具可行性。 

(2) 對科學、社會或經濟有產生影響之潛力。 

3. 科學方法之適切性 

(1) 設計周全之研究計畫。 

(2) 控因及變因清楚、適當及完整。 

(3) 有系統地收集數據及分析。 

(4) 結果具有再現性。 

(5) 適當地應用數學及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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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數據足以證實結論及釋義。 

4. 展示及表達能力 

(1) 海報資料具邏輯性。 

(2) 海報有清晰之圖表及圖例。 

(3) 備實驗紀錄簿（研究日誌）及參考文獻。 

(4) 回答問題，清楚、簡潔、且思考績密。 

(5) 了解與作品相關之基本科學原理。 

(6) 了解結果與結論之釋及限制。 

(7) 處理與執行作品之獨立度。 

(8) 團體作品斷所有之作者對於作品都理解且都有貢獻。 

(9) 未來進一步研究構思與方向。 

（三）成績評分 

1. 初審：錄取 14件進入複審，同分時則增額錄取。 

2. 複審：區分特優、優等及佳作三等第。 

八、 獎勵 

（一）特優：錄取 8件，學生頒發獎狀乙紙，記小功 1次。並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中

小學科學展覽會。 

（二）優等：錄取若干，學生頒發獎狀乙紙，記嘉獎 2次。 

（三）佳作：錄取若干，學生頒發獎狀乙紙，記嘉獎 1次。 

（四）臺北市科展及全國科展部分依本校學生獎勵辨法獎勵。 

（五）指導學生從事研究並獲選臺北市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或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

覽會優良作品教師，依規定辦理獎勵。 

九、 注意事項 

（一）各組學生得由各科指定或由學生邀請校內教師為指導人員，各科教師對學生的

研究工作須給予充分指導，如遇困難，學校應予協助支援，必要時得洽請科學

學術機構給予協助指導；惟以每件作品報名時，報名表上列名之指導人員不得

超過二人，且指導人員只能以指導員身分輔導學生研製展品，不得代替學生研

究或製作。 

（二）展品規格：依照全國科展作品規格。 

1. 作品說明板規格以「ㄇ」型不超過 274公分（含桌面高度 100公分）、寬 122

公分、深 76公分為原則，作品說明板由設備組統一提供各科借用。 

2. 作品請盡量以文字及圖片說明，若有實物展出，以可以放置在桌面上之大小

為主，過大之作品不得送展。 

3. 放置在桌面上之實物，以深 60公分，寬 70公分，高 50公分為限，且重量不

得超過 20公斤。 

4. 參展作品須符合『參展安全規則』及『作品規格』各項規定，危險或不合宜

物品不得送展。 

5. 在評審期間每件作品之作者，均應穿著便服在場說明、解釋、操作，並回答

評審委員所提之問題(但以四人為限)。 

6. 作者於評審會場說明時，對作品製作之參與率、指導人員指導範圍及協助製

作情形、參考資料來源與改進及實驗原始紀錄等，均應詳實補充說明，俾提

供評審委員參考。 

7. 作品說明板應精選文字及圖表，內容應濃縮，力求簡明美觀，以提高視聽效

果，書寫方式一律自左至右橫式書寫，作品說明內容宜包括左列項目： 

(1) 研究動機。 

(2)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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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設備器材。 

(4) 研究過程或方法。 

(5) 研究結果。 

(6) 討論。 

(7) 結論。 

(8) 參考資料及其他（實驗記錄本）。 

8. 作品說明書之封面（如附件二），僅寫參展科別、作品名稱；作品說明書內容

（如附件三），包括摘要、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設備器材、研究過程或

方法、研究結果、討論、結論、參考資料及其他等，應與說明板上之內容一

致，並依書寫說明（檢附「作品說明書電腦檔案製作規範」，如附件四）撰寫。 

9. 參展之作品應由學生親自製作，指導人員以指導者身分輔導之，不得代為製

作，如違規定，經查證屬實者，將不予錄取。 

10. 危險物品概不得送展，凡採用電流驅動或照明之作品，應適用 110伏特及 60

週波之交流電源，電源接線應加裝保險絲，最高電流不得超過 10安培，使用

電源前，請先洽設備組。附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參展安全規則（如附

件五）。 

十、 本實施計畫經科展工作會議討論並陳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